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证券代码：603980 证券简称：吉华集团 公告编号：2022-034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25日收到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2】0473号）（以下简称“工作函”），现

将《工作函》内容公告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2021年修订)》(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号》)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

的规定，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年报显示，公司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53亿元，同比增长23%，实现扣非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07亿元，同比下降82.59%。近两年扣非后净利润连

续大幅下滑，且公司营业收入与2019年之前相比处于低位水平。此外，公司本期毛

利率为16.69%，同比下降8.85个百分点，且连续三年持续下降。请公司结合行业发

展情况、所处行业地位和竞争力、主营业务上下游情况、原材料价格走势、产销量

变化、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公司营业收入连续两年处于低位、毛利率连续三年下

滑，以及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连续两年大幅下降的原因。请结合上述情

况，充分提示主营业务持续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2.年报显示，公司 202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53亿元，同比增长23%。公司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8.11亿元，同比略有下降。2019年-2021年，公司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59%、45%和36%，逐年下

降。而2019年-2021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总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16%、23%和25%，逐年上升。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但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下降的原因，是否大量采用票据结算的方式；

（2）公司近三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与营业收入的比例持续下降，但公

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与营业总成本的比例持续上升的原因；（3）公司

近三年使用票据进行结算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票据结算总额、收入采购占比、票

据结算占比变动的原因、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占比、票据来源、是否曾出

现承兑风险和纠纷，是否存在不具备商业实质的票据流转；（4）结合票据结算情

况、经营性现金流、赊销情况、主要交易对手方和交易背景等，充分说明相关业务

的真实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公司票据结算情况，并就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3.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2192万元，其中1463万元为资金拆借

款，80.55万元为其他性质。对象主要是盐城市优化医药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优化医药，计提坏账准备余额为368万元）、滨海临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杨中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对

外资金拆借的背景情况，上述拆借对象是否为公司关联方，是否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存在业务往来、资金往来等，相关资金拆借是否按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审议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2）优化医药经营情况、信用状况，计提减值的同时，公司

持续多年对其增加资金拆借的原因；（3）公司对杨中元的其他应收款的性质和形成

背景，杨中元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相关交易是否按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审议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4）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前期资金拆借是否构成潜在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自2022年1月1日起，公司是否新增对外资金拆借，是否按照本所关于财

务资助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存在潜在资金占用。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4.年报披露，公司本期投资优化医药与江苏康倍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康倍得）两家公司，涉足医药领域。但优化医药于2022年2月已将账面所有固定资

产和无形资产出售，不再存在持续经营的条件，考虑出售资产以后公司已发生超额

亏损，故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0元。康倍得本期营业收入为0，净利润为-1665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投资优化医药、康倍得的具体情况及主要考虑、取得



的股权比例及是否形成控制、交易金额及溢价情况（如有）、两家公司近三年主要

财务数据、交易对手方、是否为关联方或与关联方存在业务或资金往来；（2）投资

优化医药后其短期内出售大额资产的原因，资产出售交易对象，是否为公司关联

方；（3）康倍得公司未产生营业收入，且净利润亏损的主要原因；（4）结合上述

情况，进一步说明投资优化科技及康倍得的主要考虑及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是否

存在潜在利益输送损害公司利益。请董监高说明对上述投资已履行的义务，是否勤

勉尽责。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请独立董事对问题发表意见。 

5.年报披露，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余额为10.68亿元，其中10.37亿元为理财产

品。公司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5.56亿元，其中1.42亿元为理财产品，4.12亿

元为基金。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中，部分信托计划出现逾期，包括因部分房企债务

到期日逾期未归还，导致信托计划逾期。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将理财产品分

别列报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其他流动资产的依据，并分别列表披露期末所持理财产

品的具体情况；（2）公司期末所持基金的详细情况，包括基金名称、私募或公募、

投资金额、底层资产、投资时间、持有期限等，并自查是否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3）公司所持信托计划的底层资产，投资去向涉及房地产业务的信

托计划情况，截至当前信托计划的逾期金额，结合相应房企的资金状况充分提示可

能存在的回收风险；（4）公司购买银行、信托、证券理财产品等，是否存在资金流

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或与其存在业务资金往来的潜在利益相关方的

情况。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6.公司年报存在多处错别字，第37页-39页存在多处高亮标记未删除。年度报

告是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请公司认真严肃对待年度报告

的编制，避免出现低级错误。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

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收到本函件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书面回复我部，并按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上述问询事项，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尽快回复并及时披露。公司

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